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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第 4屆兒童及少年諮詢代表遴選計畫(補選) 

115 年 4 月 14 日核定 

壹、計畫緣起： 

 兒童及少年(以下簡稱兒少)為國家未來的主人翁，藉由多元教育發展

逐漸在這資訊傳媒蓬勃發展的社會嶄露頭角，他們是引導發展潮流的主宰

者，創新的思維和行動的注入更將成為社會改革、引領未來發展的新指標，

為鼓勵新竹縣（下稱本縣）兒少參與公共事務及發表意見，依據兒童及少

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之精神，招募設籍或實際居住本縣年滿 11 歲至未滿 18

歲擔任「兒童及少年諮詢代表」（下稱兒少代表），並邀請其列席本府所召

開之「兒童及少年福利促進委員會」。 

 本計畫係提供兒少公共參與之學習管道，並邀請專業講師及團體設計

相關培力課程，引導兒少自主關心社會議題並參與民主決策機制，再透過

參與縣政運作與政策形成的過程，學習接納多元觀點、發展公民素養與能

力，並以兒少角度提供建言給予地方政府作為建立或改善相關政策之參考，

助於兒少相關政策之推動。 

貳、計畫目的： 

一、 促進兒少表意權及社會參與權，以提升其公民意識。 

二、 培力兒少關注社會相關議題，藉以提升其蒐集、研究、統整，進

而研擬、表達及落實具體行動。 

三、 促進本縣兒少福利多元發展以重視兒少不同需求。 

參、主辦單位：新竹縣政府（下稱本府）。 

肆、計畫內容： 

一、 遴選日期：預計於 115 年 4月期間。 

二、 報名資格：目前就讀、實際居住或設籍於本縣，且參與遴選時「11

歲至未滿 18 歲」之關心兒少福利暨權益議題者，若符合下列資格

之一者，得自由報名。或由兒少事務相關團體、民間社會公益團

體或學校單位進行推薦：  

(一) 擔任 1年以上社團幹部經驗。  

(二) 具有參與志願服務、公共事務或公益團體活動之經驗者。 

(三) 關心兒少福利與權益議題且有興趣者。 

三、 遴選人數、任期及遴選原則： 

(一) 預計兒少代表人數為 1至 3人，備取人數若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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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任期期間：115 年核定日起至 116 年 12 月 31 日。 

(三) 兒少代表遴選時應兼顧年齡、性別、族群及區域分布、地位

平等之平衡及公平、公開等原則，其中單一性別代表人數比

例不得少於三分之一。並考量以特殊處境之兒少優先，例如：

身心障礙、經教育單位認定學習障礙、原住民、新住民家庭、

經濟弱勢家庭兒少等。 

四、 應備文件： 

(一) 報名表(如附件一)請以電腦 WORD 繕打(報名表首頁為必填，

學校/單位推薦具體說明為推薦單位填寫)，連同相關佐證資

料，一式兩份以 A4 紙張裝訂整齊(所送資料概不退還，請自

行留底)，掛號寄送至本府社會處兒少及家庭支持科(新竹縣

竹北市光明六路 10號)。 

(二) 學校/單位推薦者：請於具體說明處加蓋推薦學校/單位印

信。 

(三) 經歷證明佐證文件：如參與公共事務、志願服務、社會公益

團體活動之經驗、服務學習或社團幹部等相關證明文件。 

(四) 須檢具個人資料使用同意書(如附件二)。 

五、 遴選方式： 

(一) 由本府社會處先進行資格初審，資格符合者由本府遴選小組

進行書面審查或面試，擇優錄取。 

(二) 遴選小組由本府相關單位人員、專家學者或兒少代表，共計

3-5 名。 

(三) 遴選小組委員，均為無給職。但非本府人員擔任者出席會議

擬依「各機關學校出席費及稿費支給要點」及「國內出差旅

費報支要點」規定，分別支給外聘專家學者出席費及交通費。 

伍、兒少代表之權利與義務：  

一、 兒少代表權利： 

(一) 得享有培力課程、兒童及少年福利促進委員會、兒少代表會

議、參訪交流等相關培訓及會議資源，公假參與且享有公平

發言機會。 

(二) 推選及被推選為兒少代表召集人、副召集人及會議主持人。 

(三) 推選及被推選若干位擔任本縣兒童及少年福利促進委員會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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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少代表委員，如未被推選者列席本縣兒童及少年福利促進

委員會會議。 

(四) 需進行投票決議之提案，需二分之一以上兒少代表出席，以

出席兒少代表表決過半數之同意行之。未出席者可填具會議

出席委託書委託辦理。 

二、 兒少代表義務： 

(一) 應全程參與培力課程、兒童及少年福利促進委員會、兒少代

表會議，若無法全程出席，應辦理請假程序，無辦理請假程

序且連續缺席達 3 次者，即喪失兒少代表資格。另，兒少代

表於任內倘因個人因素無法再擔任，得申請卸任。兒少代表

出缺時，按遞補名單補聘，遞補名單用罄，依本計畫進行補

聘，任期至原聘任委員任期屆滿日為止。 

(二) 兒少代表每年核發 1 次實際參與之時數證明，任期屆滿且出

席達 2/3 次數者(培力課程、兒童及少年福利促進委員會、兒

少代表會議)，得頒發兒少代表證書。 

(三) 關注兒少相關議題，並於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促進委員會

中提案報告。 

(四) 出席與列席會議有遵守會議規範、發言禮貌、議場秩序及服

從決議等義務。 

陸、兒少代表之培力： 

為培力兒少代表代表兒少族群發聲，透過辦理培力課程、參加兒

童及少年福利促進委員會、召開兒少代表會議，以及參訪交流等方式，

引導兒少能關注兒少相關議題之外，更能從中學習資料蒐集、口語表

達、議事規則、團體規範、問卷統等能力，同時提升其公民意識、民

主素養及社會參與之動機。 

 


